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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东省潮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以下简称潮州市质计所）

主要职能：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对本行政区域的产品质量进行

监督抽查检验、定期检验，参与产品标准的制订、修订和宣传贯

彻工作；承担产品质量仲裁检验（特殊产品除外）和委托检验；

指导企业建立检验制度、统一检验方法，完善检测手段；受有关

部门委托承担产品投产鉴定检验和优质产品评选检验，采标验收

检验以及质量认证检验等；承担其他检验工作；承担本行政区域

内最高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研究、建立、保存工作；开

展量值传递；执行计量检定规程，依法执行强制检定；提供计量

检定、校准、测试服务；并为社会各界提供产品委托检验（检测）

和计量器具校准服务。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承担计量检定人员

技术培训工作。

广东省饶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承担本行政区域内计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研 究、建立、保存工作；开展量值传递；执行计量检定

规程，依法 执行强制检定；提供计量检定、校准、测试服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3 年度工作总体要求：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

进质量提升，优化计量、质量服务，具体重点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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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能力建设。（1）做好广东省智能洁具产业计量测试中

心的筹建工作，重点做好建标、资质扩项等技术能力建设以及科

研规范的研究。（2）加强食品检验能力建设，做好 CNAS 首次扩

项；紧跟标准、生产许可变化更新和业务需求加大现有主要设备

的应用，针对洗涤剂、陶瓷等新标准做好资质扩项。（3）加强计

量能力建设，计划新增“综合验光仪检定装置”等 9个新建标准,

（4）做好 2023 年度国内能力比对，扩大比对技术能力的覆盖面。

2.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发挥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

台优势，拓展食品、食包材、不锈钢、卫生陶瓷、日用陶瓷等优

势领域的检验业务，全力保障市场监管各项抽检工作。

3. 做好计量检定，惠及民生服务企业，根据省局有关“民

生计量惠百姓”工作的要求，严格执行强检免征政策，完成集贸

市场及医疗卫生机构等免费检定，减轻企业负担，维护公平竞争

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发挥国家中心、省站能力优势，免费开展产品质量分析

会、标准宣贯、“问诊治病”，以高质量服务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围绕 2023 年重点工作，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坚守市场安全底线，加强产品质量监

管，计量监管，优化服务，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从数量指标、质量指标、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设置了考核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情况表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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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能力验证/比对 38 项

依法需强制检定的计量

器具检定完成率（%）
100%

监督检查任务完成率（%） 100%

免征企业数量 ≥1175 个

集贸市场与医疗卫生检

定企业数量

不少于 59 家集贸市场、不

少于 65 家医疗卫生单位

依法需强制检定的计量

器具台件数

集贸市场和医疗卫生检定

计量器具不少于 5453 台件

购买设备数量 购买新建标设备 7台套

新建计量标准
新建、升级改造计量标准 9

个

质量指标

资质认定复评及扩项评

审
通过

抽检工作完成率 100%

设备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免征企业强检计量器具

检定费用金额
≥357.38 万元

社会效益

服务社会个体或单位数

量
≥1175 个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可持续影响 服务能力提升

新增综合验光仪的检定、温

度数据采集检定、医用注射

泵及输液泵校准等能力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客户满意率% ≥95%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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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门整体收入预算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年初预算收入 3,765.00

万元，调整预算收入 3,785.13 万元，决算数 3,311.20 万元，其

中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收入 1,483.28 万元，调整预算数 1,503.41

万元，决算数 1,503.41 万元。

2.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情况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年初预算支出 3,765.00

万元，调整预算支出 3,785.13 万元，决算支出 3,278.96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2,195.47 万元，项目支出 1,083.49 万元，结余

分配 32.24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元。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详见

表 1-2：

表 1-2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决算数

一、基本支出 2,653.90 2,674.03 2195.47

人员经费 1,978.93 1,999.06 1,830.70

公用经费 674.97 674.97 364.77

二、项目支出 1,111.10 1,111.10 1083.49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0.00 0.00 0.00

三、上缴上级支出 0.00 0.00 0.00

四、经营支出 0.00 0.00 0.00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0.00 0.00

本年支出合计 3,765.00 3,785.13 3278.96

结余分配 — — 32.24

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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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3765.00 3,785.13 3311.20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根据《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省

级财政资金重点绩效评价和 2024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的通知》（ 粤市监办发〔2024〕627 号）要求和标准，本单位

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的评价指标，综合评价结论为：我所 2023 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得分 95 分。绩效等级为优。

（二）履职效能分析

1. 整体效能（指标分值 50 分，自评得分 49 分）。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19 分）。

我所结合部门特点，围绕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有

针对性设置了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按计划实现预期目标。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均已完成，完成情况详见

表 2-1：

表 2-1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完成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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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能力验证/比对 38 项
参加能力验证/比对结果满

意 43 项
100%

依法需强制检定

的计量器具检定

完成率（%）

100%

完成集贸市场和医疗卫生检

定计量器具 4680 台件，完成

率 100%

100%

监督检查任务完

成率（%）
100%

2023 年共完成市、县区监督

抽检任务 1542 批次，完成率

100%

100%

免征企业数量 ≥1175 个
完成计量器具检定免征企业

1383 个
100%

集贸市场与医疗

卫生检定企业数

量

不少于 59 家

集贸市场、不

少于 65 家医

疗卫生单位

完成 78 家集贸市场、69 家

医疗卫生单位计量器具强制

检定

100%

依法需强制检定

的计量器具台件

数

集贸市场和医

疗卫生检定计

量器具不少于

5453 台件

完成集贸市场和医疗卫生检

定计量器具 7398 台件
100%

购买设备数量
购买新建标设

备 7台套
购买新建标设备 7台套 100%

新建计量标准

新建、升级改

造计量标准 8

个

新建、升级改造计量标准 16

个

100%

质

量

指

标

资质认定复评及

扩项评审
通过 通过 100%

抽检工作完成率 100%

①完成市级食品相关产品监

督抽查 139 批次
100%

②完成食品安全抽样检验

700 批次
100%

③市级风险监测 92 批次
100%

④市级专项监督抽查（水效

标识 50 批次）
100%

⑤市级监督抽查（食品保健

品 60 批次）
100%

⑥市级监督抽查（工业产品

199 批次）
100%

⑦湘桥区级卫生陶瓷和日用

陶瓷监督抽查 7批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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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湘桥区食品监督抽查 100

批次
100%

⑨潮安区区级监督抽查 113

批次
100%

⑩定量包装及过度包装商品

检验 52 批次

⑪地理标志产品抽检（30 家

凤凰单枞茶）

100%

设备采购验收合

格率（%）
100% 100% 100%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指标分值 20 分，

自评得分 20 分）。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均已完成，完成情况详见表 2-2：

表 2-2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表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 完成率

效

益

指

标

经

济

效

益

免征企业强检计量器

具检定费用金额
≥328 万元

免征企业强检计量

器具检定费 431.61

万元

100%

社

会

效

益

服务社会个体或单位

数量
≥1175 个 服务企业 1383 个 100%

社会公众满意度 ≥95%
完成 35 份调查问

卷，满意度 100%
100%

可

持

续

影

响

服务能力提升

新增综合验光仪

的检定、温度数

据采集检定、医

用注射泵及输液

泵校准等能力

通过综合验光仪、

医用电子体温计、

医用注射泵和输液

泵、转速表、工作

用贵金属热电偶、

电子式绝缘电阻表

等 11 项能力验证

100%



8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局、市局工作安排，发挥职能优势

和专业优势，优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

（1）通过资质认定复评及扩项评审。结合国家发布的新标

准以及产业升级发展的检验检测需求，我所及时加强新标准检验

检测能力扩项，提升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站的服务能力。全年共申

请 5次 CMA 和 CNAS 资质评审和 1次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考核

考核。3 月通过两个国家中心资质认定复评审，共获得十大类

4074 个参数的检测能力；5月份通过所及食品、陶瓷省站资质认

定扩项评审，共扩项 123 个方法标准 604 个参数的检测能力；6

月份通过智能省站资质认定复评审，共获得 357 个参数的检测能

力；9月份通过所的资质认定扩项评审，共扩项 4个参数的检测

能力；12 月份通过所 CNAS 及国家中心“二合一”扩项评审，共

扩项 90 个方法标准 323 个参数的检测能力。

（2）积极开展能力比对工作，提高自身检测水平。2023 年

共报名参加能力验证 51 项，其中主动参加国际能力验证 3项，

参加国内权威能力验证及实验室间比对 48 项，能力验证/比对结

果满意 43 项。

（3）扎实推进计量能力建设。2023 年建标项目新增设备通

过政府采购，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计量新建标准 16 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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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项）：综合验光仪（含视力表）检定装置、医用注射泵和输液

泵校准装置、温度数据采集仪校准装置、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

度计校准装置、3级扭矩扳子检定装置、0.3 级测力仪标准装置、

立式金属罐容积检定装置、Ⅱ级生物安全柜校准装置、测色色差

计检定装置、⑩超声波测厚仪校准装置、车用尿素加注机检定装

置、回路电阻测试仪、直阻仪检定装置、数字式压力计检定装置、

压力变送器检定装置、天平检定装置、电子天平校准装置。完成

14 项到期标准按期复查。“综合验光仪检定装置”和“车用尿素

加注机检定装置”等标准填补了周边地区相关项目检定能力的空

白，为周边地区相关企业提供车用尿素加注机校准服务。

（4）做好计量检定，惠及民生服务企业。根据省局有关“民

生计量惠百姓”工作的要求，帮助指导企业在省局强检管理平台

上办理强检计量器具备案登记和申请检定工作，强检业务流程进

一步规范。严格执行强检免征政策，全年为企业免费检定强检计

量器具 33221 台件，免征企业强检计量器具检定费 431.61 万元，

减轻企业负担。开展集贸市场和基层医疗单位常用强制检定计量

器具检定，完成基层 69 家社区医疗部门免费检定医疗仪器、器

械 1184 台（件）；检定市区集贸市场 78 家，免费检定电子秤等

计量器具 6241 台，进一步强化民生计量工作，维护正常的市场

计量秩序，维护公平交易。

（5）发挥技术支撑作用，助力行政质量监管。通过监督抽

查，发挥技术机构服务行政监管作用，2023 年共完成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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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抽检任务 1490 批次。①完成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共抽查潮州市的食品相关产品 108

家 139 批次，包括食品用纸包装、商用电热设备、不锈钢器皿、

压力锅(不锈钢、铝)、一次性塑料餐饮具、一次性筷子、食品用

塑料膜（袋）、食品用洗涤剂、骨质瓷、食品用陶瓷制品等 10 种

产品；②完成食品生产环节抽检任务共计 27 大类食品 700 批次，

其中省转食品生产环节抽检任务 484 批次，市本级食品生产环节

抽检任务 216 批次，共检出不合格 20 批次，监督抽检总体不合

格率为 2.86%；③完成市级风险监测 92 批次，其中油墨 20 批次、

食品接触用不锈钢制品 50 批次、电吹风 12 批次、电蚊拍 10 批

次；④完成潮州市卫生陶瓷（坐便器）水效标识 50 批次专项监

督抽查的抽样及检验；⑤完成保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60 批次，

包括减肥类、润肠通便类、改善睡眠类、辅助降血糖类、辅助降

血脂类、缓解体力疲劳类、增强免疫力类、辅助降血压类、营养

素补充剂类、清咽类等 8 个细类，60 批次产品全部合格，未发

现不合格情况；⑥完成市级工业产品监督抽查 199 批次，包括塑

料鞋、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卫生陶瓷、液体加热器、水族器材、

电灭蚊器具（电蚊拍）、电线组件等，不合格 21 批次，不合格产

品发现率为 11.5%；⑦完成潮州市湘桥区监督抽查卫生陶瓷、日

用陶瓷等 3种产品 7家 7批次，不合格 0批次，不合格产品发现

率为 0%。⑧完成湘桥区食品监督抽查牛肉丸、牛筋丸等、潮州

三宝、甘草水果、冰淇淋、雪糕、奶茶、油柑汁、食品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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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筒）等 100 批次的抽检工作。⑨完成潮安区区级监督抽查液

体加热器、商用开水器、食品包装膜袋、食品用塑料工具容器、

卫生陶瓷（坐便器）、卫生陶瓷（洗面器）、等 6种产品 113 家企

业 113 批次产品；⑩完成定量包装及过度包装商品检验 52 批次；

⑪通过完成 30家以上“凤凰单丛（枞）茶”地理标志产品标志

核准使用茶企抽检，加强地理标志保护，推动“凤凰单丛（枞）

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工作。

（6）发挥国家中心、省站能力优势，为社会各界提供产品

委托检验（检测）和计量器具校准服务，针对监督抽查、风险监

测、执法检验、委托测试中发现的问题 ，帮助企业进行产品质

量分析，面对面解答企业疑问，全年不同形式举办食包材、蜜饯

食品、智能坐便器等产品质量分析会、标准宣贯、“问诊治病”

17 场次。通过深入企业现场指导、加强检验员培训、提升出厂

检验质量，加强对生产企业质量技术帮扶，促进行业质量水平提

高。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指标分值 10分，自评得分 10 分）。

2023 年全年部门预算支出执行率 100%。

2023 年每个季度的部门预算资金支出均达到序时进度，部

门预算资金支出执行率 100%。

（三）管理效率（指标分值 50 分，自评得分 46 分）。



12

1.预算编制（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 2023 年没有新增预算的入库项

目，不涉及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2.预算执行。从预算编制约束性、财务管理合规性两方面分

析（指标分值 7分，自评得分 7分）。

（1）预算编制约束性（指标分值 4分，自评得分 4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 2023 年没有预算的调剂、年中

追加资金情况。

（2）财务管理合规性（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3分）。

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严格按照预算批复的用途使用

资金，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重大开支遵循集体审议原则，

资金支出审批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未发现超范围、超标准、虚列支出情况，没有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等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支出情况。

3 信息公开（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3分）。

（1）预决算公开合规性（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按照《预算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省局批复本部

门预决算后, 按省财政厅和省局的要求，在本单位网站及时内向

社会公开 2023 年部门预算、2022 年部门决算信息，做到公开透

明，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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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信息公开情况（指标分值 1分，自评得分 1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按照《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在

我所网站公开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自觉接受

各界监督。

4.绩效管理（指标分值 15 分，自评得分 13 分）。

（1）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3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绩效管理是根据《广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执行，已将

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单位预算安排相结合，但缺乏及时调整。

（2）绩效管理制度执行（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8.5 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严格执行省局、省财政厅严格执

行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在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规范编制部门整

体预算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认真落实绩效自评工作。根据

2022 年绩效自评结果反映的问题，及时督促相关业务部门及下

属单位整改，但在绩效编报质量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今后要

围绕单位职责做好核心指标体系建设，夯实部门绩效管理基础。

5.采购管理（指标分值 10 分，指标得分 10 分）。

（1）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

府采购意向公开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采购〔2020〕5 号）的

要求，在采购活动开始前 30 日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采购意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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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开采购意向，采购意向公开完整、及时，符合采购管理规定。

（2）采购内控制度建设（指标分值 1分，自评得分 1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制订采购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

度上报省局备案。

（3）采购活动合规性（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的采购均严格按照《政

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执行。

（4）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3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各项采购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规定及时签订，均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

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5）合同备案时效性（指标分值 1分，自评得分 1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各项采购均能在期限内在“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办理备案。

（6）采购政策效能（指标分值 1分，自评得分 1分）。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各项采购严格按照《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购总额

467.27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467.27 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 100%。

6 资产管理（指标分值 10 分，指标得分 10 分）。

（1）资产配置合规性（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 2023 年实有在编人员 34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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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使用办公室用房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符合标准规定，没有超过

规定标准。

（2）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指标分值 1 分，自评得分 1

分）。

2023 年省局批准报废的固定资产及时处置清理，残值收入

5800 元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及时上缴国库。

（3）资产盘点情况（指标分值 1分，自评得分 1分）。

2023 年本单位及下属 2 个技术机构按照《关于加强行政事

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财资〔2020〕97 号）的规定，组

织相关资产管理人员对实物资产进行盘点，编制了盘点结果报告，

并且对盘点结果进行处理。

（4）数据质量（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2023 年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

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决算报表与资产年报

数据一致，不存在数据信息错填、漏填等情况。

（5）资产管理合规性（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根据有关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和单位实际制订资产管理办法，

严格按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使用、管理和处置资产，资产处置程序

合规，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6）固定资产利用率（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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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固定资产总额 13,133.12 万元，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总 13,527.43 万元，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7 运行成本（指标分值 3分，自评得分 2.5 分）。

（1）经济成本控制情况（指标分值 2分，自评得分 1.5 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因有新增检测项目，而且在用仪

器设备更新较快，采购设备有所增加，成本控制略有不足。根据

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0.5 分。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指标分值 1分，自评得分 1分）。

本单位及下属 2个技术机构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三

公”经费预算数 8.25 万元，决算数 7.72 万元。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目前我所在绩效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方面的制度还有

待改善，下一步计划进一步完善制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

内控管理水平。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对绩效自评存在问题进行深刻分析，修订财务制度、采购制

度、《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等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制度建设，加强制度执行力。加强人员学习与培训，进一步提高

认识，做好资金预算方案及完善目标设置，使绩效方案更为科学，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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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制度，提高绩效评价佐证材料提交完整性、规范性，提

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